
泰 安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医保函〔2022〕9 号 
 

转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医保基金监管 
集中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，泰安高新区、泰山景区、泰安旅

游经济开发区、徂汶景区医疗保障工作部门，市医疗保险事业

中心、市医疗保险基金稽核中心，市直管理的定点医疗机构： 

现将省医疗保障局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医保基金监管集

中宣传月活动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函〔2022〕1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级各单位按照活动主题，精心组织安排，制定工作方案，

明确专人负责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集中宣传月活动取得扎实

成效。各县市区医保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在 5 月 6 日前将宣传

工作总结、有关视频、照片、媒体报道等宣传资料报市医保局

基金监管工作专班。 

联 系 人：宗承栋  杜博文 

联系电话：6998199   

邮箱地址：tajjjg@ta.shandong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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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

动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函〔2022〕19 号） 

泰安市医疗保障局

2022 年 3 月 3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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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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